一、项目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消防系统维护保养项目 
二、项目范围：住院楼、医技楼、门诊楼和行政楼四栋楼宇现有的消防系统。
三、项目概述及维护保养内容、
为确保我院消防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转，保证整套消防系统能正常工作，现对我院现有的消防系统进行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内容：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火灾自动报警主机、联动柜、消防广播、消防电梯联动、非消防电源切换的联动、消防报警联网监控系统等有关设备）；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含室内、外管道、消防水池、消防水箱、水泵的电控柜、水泵的双回路供电控制箱、等有关设备）；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含水泵的电控柜、水泵的双电源供电控制箱、等有关设备）；防排烟系统（含风机的电控柜、风机的双电源供电控制箱、等有关设备）；高压水泡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火卷帘系统；防火门；应急照明系统；灭火器材等消防系统设施的日常维护、故障修复、软件维护、更换设备等服务。
[bookmark: _Toc442318330]四、需求描述
（一）消防系统维护保养方式
1.中标方须安排消防维保人员驻场服务，现场驻场服务时间为每日24小时（包括法定节假日），每天不少于两名技术工作人员在院区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包括消防监控、日常巡查、设备应急维修和系统保养、消防档案建设等。
2.维保人员应按要求在院方指定的岗位值班，并做好相关工作日志。配合院方建立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台账。
3.消防设备设施系统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年的定期维护保养、故障急修等，损坏的零部件的维修和更换。
4. 维保检查发现或检测到消防系统配件、零部件发生故障时，中标方应修复，确实无法修复的设备或零部件必须要更换，（除配件、零部件单项单件在500元以上）所有费用由中标方负责。
（二）	消防系统维保的服务要求
1.消防设备的完好率：中标人必须确保消防设备100%的完好率。
2.中标人确保维护保养楼宇的消防系统运行正常，消防设施、器材完好可用。并保证每月分4（或2）批次（每周1次或每2周1次）对维护保养范围内的所有消防设施、器材进行一次例行检查测试（确保各消防设施、器材均能按30天周期检查测试一次）、季度中检查、半年大检查及测试（需院方工作人员在场，并签名确认）。每次的巡查、检测情况记录表签名盖章后，于次月10日前上交保卫科存档；
3.故障响应时间：接到故障报修后，必须在10分钟内派人员到现场检修排除故障。
4.故障的处理：故障应在24小时内予以排除；如由于特殊原因而不能按期排除，必须以书面形式报保卫科，否则按未能按期排除的情况处罚。
5.维保工作的各种记录文件或表格：中标人应根据维保具体工作的需要编制巡查、保养、检测、故障排除、月度报告、年度报告等记录文件或表格，相关记录文件、表格要按规定及时上交医院保卫科审核，并将作为付款的依据。
6.中标人必须按照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医院消防系统、消防设施年度检测工作。并且通过消防监督部门的检查、检测工作。
7.中标人要参与协助做好医院组织开展的有关消防安全教育及演习工作。
8.中标人在医院工作期间，须遵守院方管理制度，服从院方人员管理。做到文明施工，确保安全、可靠，并保持通讯畅通。因中标人维修保养不到位所引起的一切事故责任由中标方承担。
9. 每月定期对承担维修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器材全面维修保养和检查一遍，保证其正常运行，并向院方出具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报告书。
10. 中标人保养专业技术人员对院方消防中心值班人员进行培训，使院方人员能正确使用消防系统并掌握一般维护或操作方法。
11. 所有设备维保服务方式均为中标人上门服务，即由中标方派技术人员到现场维修，技术人员要求穿有维保单位标志的工作服并佩戴维保单位工作证，并做好技术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工作。
12. 保养期满，中标人必须保证将所保养的设备完好，无故障并通过有关检测部门检测合格后交回保卫科。
（三）维保人员的要求
1.中标方派出的消防维护保养技术人员应根据国家标准和广东省有关规定，在工作职责范围内进行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检测、维修、保养。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
2. 中标人技术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所派出的技术人员应取得《电工特种工作证》和《广东省消防设施专业承包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消防专业培训合格证书》。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需持有《建（构）筑物消防员》证。如中标人更换维保人员须事先书面通知招标人。
3. 中标人在服务期内必须做好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保证工作人员在消防维保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技术人员在维护保养工作中因操作不当，造成人身伤害事故的，由中标方和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四）检查的相关要求
1.月检：每月定期对要求的项目进行检查，检查时间及检查项目按保养计划。
2.季检：在月检的同时，增加每季一次的检查项目，项目按保养计划，时间安排在每季度第三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3.半年检：每半年检查一次的项目，项目按保养计划，时间安排在每半年度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4.年检：每年检查一次的项目，项目按保养计划，时间安排在每年度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5.特殊检查：重大节假日（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前一个星期内，对主要设备巡视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报告：中标人必须每月10日前向用户方呈交一份上月的维修保养报告，用户方即按本合同及保养计划要求检查中标人的保养工作，对中标人已完成的保养项目予以确认。如果发现中标人未执行本合同及保养计划，用户方可以要求中标人对未执行项目重新检查及处理，直至完成该部份保养计划内容后予以确认。如在维修保养过程中中标人发现系统或设备存在隐患，中标人应书面向用户方提出处理意见，经用户方同意后方可实施整改。
7.故障解决
中标人在接到用户方通知后必须在10分钟内到场检修排除故障。中标人如不按时到场排除故障的，因此而引起的事故的一切责任由中标人负责（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除外）。
（五）管理及考核
（1）根据合同和服务要求，院方与中标方单位将制定服务考核管理办法，对中标人工作实施奖惩制度管理，并按工作计划、工作质量按月度、季度、半年和全年进行考核。相关管理办法及考核制度根据本次采购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及管理单位ISO管理体系为基础制定，中标人应无条件接受。
（2）标准
① 辖区内消防设备设施完好率100%。
② 急修零修及时率100%。
③ 设备计划维保及时率100%。
④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为0。
[bookmark: _Toc419987003]（3）考核
[bookmark: _Toc419987004]为了能让维保方将工作落到实处，提高服务质量及服务水平，订立如下考核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419987005]1）评分标准设定每月各项考评总分100分，按照考核评分标准，院方根据中标单位在消防维保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评分，凡考核评分在90分（含90分）以上为合格，不扣除维保费用；考核得分低于90分，每少一分扣1000元，连续三个月考核85分以下，院方有权终止与维保单位的维保服务合同。
[bookmark: _Toc419987006]2）消防系统维护保养考核评分标准如下：
	序号
	考核类别
	考核标准及内容
	扣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存在问题

	1
	响应时间
	提供应急联系方式；
接到报修通知后，工作服务时间15分钟内派出维修人员到现场排查故障； 
	联系方式不畅通无应答扣3分/次；
工作服务时间报修通知15分钟未到扣2分/次；

	8
	
	

	2
	维保人员误操作导致设备动作情况
	维保人员误操作导致设备动作每月为零。
	维保人员误操作导致设备动作每次扣3分。
	3
	
	

	3
	维保人员
	维保人员文明执勤，按要求穿有维保单位标志的工作服并佩戴维保单位工作证。持证上岗。
	维保人员野蛮执勤或没有按要求穿工作服或没佩戴工作证每人每次扣1分。无持证上岗扣3分
	4
	
	

	4
	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
	每月对报警主机进行各项功能检测；烟温感探测器，是否有清洁，功能正常。每月对系统进行测试检查；每月对系统线路进行检查；每月对系统所有设备进行清洁维护。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系统未测试（提供测试报告）扣5分；系统线路未检查的扣3分；系统设备未清洁维护的扣2分。
	8
	
	

	5
	消火栓灭火系统
	每月对消火栓水泵进行检测润滑；系统阀门进行检查润滑；系统管网进行清洁保养，室内消火栓箱及箱内配件进行检查，清洁；破玻按钮、警铃进行测试检查，系统每月进行一次破玻及水压测试。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系统未测试（提供测试报告）未做水压测试扣5分；消火栓箱配件缺失一项扣1分。
	8
	
	

	6
	水喷淋灭火系统
	每月对水喷淋主、备泵进行检测；系统阀门进行检查润滑；系统管网进行清洁保养；检查压力开关，水流指示器，水喷淋头的设备有无被障碍物遮挡；系统每月进行一次未端放水测试。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系统未做测试，未进行未端放水测试（提供测试报告）扣5分；水喷淋头被障碍物遮挡者扣2分。
	8
	
	

	7
	防排烟系统
	每月对风机进行检测一次；每月对防火阀排烟口进行检测、清洁维护；每月对系统风管进行检查、清洁、风机清洁润滑。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风机未清洁未润滑扣2分；系统未测试扣5分（提交测试报告）。
	6
	
	

	8
	气体灭火系统
	每月对气体控制主机进行检测；每月对系统瓶组阀头进行清洁维护；每月对启动装置进行检测。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气瓶、阀头、高压风机未清洁未润滑扣2分；每月未对系统进行模拟放气测试（提交测试报告）扣5分。
	6
	
	

	9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
	每月对应急照明灯、安全出口灯、疏散标志灯进行一次放电测试；对灯具进行清洁、检查、维护；对系统线路进行维护。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未对应急灯、标志灯进行充放电测试扣2分。
	8
	
	

	10
	消防事故广播系统
	每月对消防广播主机和功放各项功能进行检测；每月对广播扬声器进行清洁维护；每月定期模拟火灾时测试系统是否能切换正常。
	未对广播设备进行检测的扣2分；未对系统进行模拟火灾切换功能测试的扣3分（提交测试报告）。
	6
	
	

	11
	防火卷帘防火门
	每月对防火卷帘电机进行检测，卷帘片进行清洁，电机润滑；系统进行升降测试，防火门闭门器进行清洁、润滑、保养。
	每检查出1处未保养的部位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未对防火卷帘自动升降测试的3分。
	6
	
	

	12
	中央联动系统
	每月对全控制信号（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喷淋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消防事故广播系统）进行各项功能联动测试，检测联动功能及联动信号和反馈信号；每月强行切断非消防电源测试。
	未进行联动功能测试扣5分；未进行停非消防电源测试扣2分（提交测试报告）。
	8
	
	

	13
	各类型灭火器、自救呼吸器、器材放置箱
	每月对各维保点的灭火器、面具进行清洁、维护、检查；检查灭器、面具是否过期失效，压力不足或已开启损坏情况。
	每检查出1处未查到位的部位扣0.5分；6处以上的此项不得分。
	6
	
	

	14
	提前预告
	每月在对各统进行联动测试或需要紧急维修、施工时，向所在单位提前报告和张贴告示。 
	未能向所在单位提前报告和张贴告示的扣2分，如造成不良影响或遭到投诉的扣4分。
	4
	
	

	15
	故障设备报修、报告及更换情况
	凡属校方负责更换的故障设备维保方应先及时维修，切实需更换的，应报告给校方；凡属维保方负责免费更换的故障设备，维保方应无条件及时更换。
	每检查出1处应由校方负更换的故障设备维保方未报告的扣1分；每检查出1处应由维保方免费更换的故障设备而维保方未能及时更换的扣1分，如此类推5处以上此项不得分
	6
	
	

	16
	按时上交维保记录表及保养计划、检测报告等书面材料
	每月月头提交维保计划，方案；月底前提交检测报告、维保记录及故障处理清单等书面资料。
	拖延或迟交记录表扣2分；拖延或迟交各类报告扣2分；无故障处理清单的扣3分。
	5
	
	



六、设备清单（以建筑物内实际消防设备设施为准）
